
炎政办发〔2020〕30号

YLDR-2020-01003

炎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炎陵县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

参保缴费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炎陵县 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方案》已

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炎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10月30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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炎陵县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

工 作 方 案

为进一步推进全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工作，巩固和提高参保

率，促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事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省医保局、国

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、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、省民政厅、省残疾

人联合会《关于做好 2021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

作的通知》(湘医保发〔2020〕43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炎陵实际，特制

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根据省市工作要求，确保 2021年度全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

保率稳定在95%以上（以常住人口为基数），努力做到应保尽保，应

缴尽缴。

二、参保对象

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参保人员

以外的其他所有城乡居民，具体包括农村居民、城镇非从业居民、

在校学生，以及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的其他人员。

三、缴费标准

根据中央和省市有关文件要求，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

个人缴费标准统一为280元/人·年。

四、缴费方式

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农村居民以户为单位在户籍所在地参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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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居民（含取得居住证的常住人口）没有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，

在社区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。

（一）个人缴纳。根据参保要求和缴费标准，以户为单位通过

乡镇统一组织征缴或个人缴费系统征缴方式缴纳。

（二）政府资助。困难群众参保政策：1.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

口医疗保险个人缴费由县扶贫办提供人员名册，按照缴费标准，由

县财政全额补助；2.特困人员、低保人员、1-2级残疾人员医疗保险

个人缴费分别由县民政局、县残联提供人员名册，按照缴费标准，

通过医疗救助资金全额补助；3.优抚人员医疗保险个人缴费，由退

役军人事务局提供人员名册，并按照缴费标准通过优抚资金全额

资助；4.边缘户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助标准的 50%，通过财政专

项资金给予资助。

（三）在校学生参保政策。在校中小学生随家庭一起在户籍所

在地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，在校大中专学生以学校为单位在学

校所在地整体参保。

鼓励有条件的乡镇、村、组、民营企业和个人资助城乡居民参

保，但资助资金必须落实到户到人。

五、参保缴费时间

城乡居民按年度一次性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，2021年度集中

参保缴费时间为 2020年 10月 1日至 12月 31日。部分外出务工人

员可延长至 2021年 2月 28日（从缴费的下个月起享受医疗保险待

遇）。本县户籍新生儿在出生 90日内，按当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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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个人缴费标准一次性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，自出生之日起

享受医疗保险待遇。未在规定缴费期内参保缴费的，原则上不得

中途参保，享受医保待遇。因户籍变动等客观原因或特殊情形（具

体指当年新迁入户口、复转军人、未及时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、新

生儿未在 90天内参保缴费、社会福利机构新接收的弃婴儿、刑满

释放人员、因劳动关系终止导致职工医保断保后需要参加城乡居

民医保的人员、排查发现建档立卡脱贫户或边缘户未参保的）未能

在统筹地规定时间内办理参保缴费手续的，可以按当年度城乡居

民医保筹资标准（含个人缴费部分和财政补助部分）一次性足额缴

纳基本医疗保险费，从缴费的下个月起享受医保待遇。

六、缴费方式及渠道

政府主导，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的要求，以乡镇（场）为支

点，村组为末端，建立“税管员+医保专干+代征员”网格化管理机

制。通过银行柜台（助农服务站）、智能 POS机、湘税社保APP、微
信小程序、手机银行、微银行等方式开展征收工作。

（一）参保登记信息正确人员的征收。已发送至税务金三社保

费标准版的征收数据，应采取以下方式及渠道征收：1.村组代收人

员用智能 POS机下户征收；2.代收人员使用“湘税社保APP”为居

民代缴；3.居民前往代收银行柜台（助农服务站）、使用“湘税社保

APP”、微信小程序、手机银行、微银行自主缴费。

（二）参保登记信息有误的，需带身份证和户口本到医保部门

修正数据后再缴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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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同一统筹区有多条参保登记信息的，需带身份证和户口

本到医保部门做合并处理后再缴费。

（四）无参保登记信息无法缴费的，请带身份证和户口本到医

保部门办理登记，如医保部门已有有效登记信息，请医保部门重推

后再缴费。

（五）新生儿或户籍变动人员征收（非集中征缴期）。由缴费人

自行前往户口所在地乡镇合管站或社区进行参保登记后，可通过

银行柜台（助农服务站）、智能POS机、湘税社保APP、微信小程序、

手机银行、微银行直接缴费。

七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宣传动员阶段（2020年10月1日-10月31日）

组织召开各乡镇及相关部门会议，安排部署 2021年度全县城

乡居民医疗保险工作任务后，下发相关文件。各乡镇要相应召开

宣传筹资动员大会，广泛宣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，与各村签订

筹资责任状。

（二）集中筹资阶段（2020年10月1日-12月31日）

1.以乡镇为宣传筹资主体，以村为基本筹资单位，进村入户做

好政策宣传，将参保基金收缴到位。

2.各乡镇准确采集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参加医疗保险情况，填

写《炎陵县 2021年度城乡居民外出务工人员医保参保情况表》（详

见附件4）。

3.乡镇合管站必须填写《炎陵县 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

── 5



参保缴费工作进度情况表》（详见附件 2）并于每月 13日、25日报送

至县税务局。

（三）信息录入阶段（2020年11月1日-12月31日）

1.乡镇合管站合作医疗专干负责整理参保缴费登记表等资

料，录入新增人员参保信息，建立电子家庭台账，确保参保信息核

对无误。

2.医疗保障局负责建档立卡贫困人口、低保户、特困户、1-2级
残疾人员、边缘户属性变更及录入。

（四）其他相关工作

1.落实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乡、村两级缴费公示和补偿公示制

度。按要求建立专门、固定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公示和补偿

公示栏，定期公布辖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情况和医疗费

用补助情况。

2.各乡镇合管站将参保缴费登记表分村、组整理归档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各乡镇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按照“全民医保、应保尽保”的

原则，做到认识到位、组织到位、措施到位、宣传到位，努力做到应

保尽保，确保2021年参保缴费工作按时按质完成。

（一）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

各乡镇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宣传工作的主体，要切实做好以

下工作：

1.组织召开机关干部、村组干部和村民大会，传达上级会议精

神，以《株洲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》为重点，培训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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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、村、组干部，确保政策宣传到位。

2.采取张贴标语、制作宣传栏、书写板报等方式，大造宣传声

势，做到村村有宣传板报、组组有宣传标语。

3.做好乡镇、村补偿公示，通过医疗保险受益群众现身说法，

宣传医疗保险这一利民惠民政策。

（二）实行“四包”责任制

实行县领导与驻乡单位包乡、乡干部包村、村干部包组、党员

和组长包户的宣传筹资工作责任制，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农户进行

宣传发动，做到政策知晓率100%，筹资任务完成100%。

（三）部门联动做好筹资工作

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积极参与配合城乡居民医

疗保险的宣传筹资工作。

乡镇人民政府：做好宣传筹资动员、参保登记，完成参保征缴

任务。按时整理、汇总、上报参保信息。

县财政局：负责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财政补助资金的预算、

拨付工作；负责安排政府资助参保人群的参保补助资金；负责城乡

居民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核算并审定基金预决算；负责城乡居

民医疗保险征缴工作经费预算和安排。

县税务局：全面履行全县城乡居民医保费征收职责，牵头组织

做好 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。持续优化居民医保

费征收信息系统，做好征收政策维护；拓宽缴费渠道，优化缴费服

务；加大征缴力度，提高参保缴费率。

县医疗保障局：密切配合税务部门做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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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工作，明确各类困难群体参保资助标准，并向财政部门申请落实

困难群体参保补助资金。集中征缴工作开展前，在医保信息系统

做好各类困难群体身份精准标识，建立困难群体参保资助工作台

账，将核定后的困难群体资助人员名单和参保资助金额及个人应

缴金额等信息反馈同级税务部门，由税务部门根据缴费人当前特

殊标识征收困难群体个人应缴费款。

县民政局：负责城乡低保户、特困供养对象的身份确认。

县残联：负责城乡残疾等级为1-2级人员的身份确认。

县退役军人事务局：负责优抚对象（农村七至十级残疾军人、

“三属”、红军失散人员、在乡老复员军人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、参战

退役军人）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身份确认和资助参保工作。

县扶贫办：负责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边缘户的身份确认和资

助参保工作，及时拨付参保基金。

县公安局：配合乡镇进行参保信息的核对工作，对分户严格把

关，防止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因分户而不能参保。

县统计局：按乡镇提供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。

县教育局：协助组织做好在校学生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

政策宣传工作，督促学校做好学生参保工作，并加强对在校学生的

健康教育和管理。

县卫生健康局：负责做好规范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行为，

加强乡镇卫生院、村卫生室建设工作。

县广播电视台：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开辟专栏，及时采编城乡居

民医疗保险新闻报道；全年播放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专题节目 3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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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，滚动播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公益广告、宣传口号。

各大银行：提供多元化缴费方式，持续优化缴费服务。配备足

够的智能 POS机用于村组代收工作，做好村组代收人员的操作培

训。

县发改、审计、保险公司等有关部门，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城乡

居民医疗保险的相关工作。

（四）强化工作责任

各乡镇、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落实各自工作职责，县人

民政府将根据省、市相关考核指标，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

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评估内容，对工作完成好的单位予以评先评优

表彰，对违反医疗保险参保政策和基金管理要求造成严重后果的，

予以严肃问责追责。

附件：1.炎陵县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征缴任务分解表

2.炎陵县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基本信息登

记表

3.炎陵县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进度情

况表

4.炎陵县2021年度城乡居民外出务工人员医保参保情

况表

5.炎陵县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联络人员

6.社保费管理客户端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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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

”中
的“

资
助

额
”是

指
应

由
居

民
个

人
交

费
，依

据
政

策
由

有
关

部
门

来
资

助
代

交
的

数
额

。
5、“

资
助

部
门

”分
为

：①
乡

镇
政

府
；②

县
民

政
；③

县
财

政
；④

其
他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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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3

炎
陵

县
20

21
年

度
城

乡
居

民
医

保
参

保
缴

费
工

作
进

度
情

况
表

填
报

单
位

：
统

计
数

据
截

至
年

月
日
17：
00

村
组

（
居

委
会
）

合
计

应
参

保
人

数
（
人
）

已
参

保
人

数
合

计

人
数

（
人
）

金
额

（
元
）

居
民

自
费

参
保

人
数

（
人
）

金
额

（
元
）

部
门

代
缴

参
保

特
困

人
员

人
数

（
人
）

金
额

（
元
）

城
乡

低
保

对
象

人
数

（
人
）

金
额

（
元
）

建
档

立
卡

贫
困

人
口

人
数

（
人
）

金
额

（
元
）

社
会

保
障

兜
底

脱
贫

对
象

人
数

（
人
）

金
额

（
元
）

一
二

级
残

疾
人

员
人

数
（
人
）

金
额

（
元
）

优
抚

对
象

人
数

（
人
）

金
额

（
元
）

其
他

资
助

参
保

人
数

（
人
）

金
额

（
元
）

参
保 率

（
%）

填
报

人
：

审
核

人
：

填
报

时
间

：
联

系
电

话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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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4

炎
陵

县
20

21
年

度
城

乡
居

民
外

出
务

工
人

员
医

保
参

保
情

况
表

填
报

单
位

：
县
（
市

、区
）

乡
（
镇

、街
道
）

村
（
居

委
会
）

组

单
位

负
责

人
：

填
表

人
（
签

字
）
：

日
期

：
年

月
日

联
系

电
话

：

序 号
户

主
姓

名
性 别

身
份

证
号

联
系

电
话

务
工

参
保

地

省
市

县
区

务
工

单
位

名
称

参
保

类
型

职
工

医
保

居
民

医
保

备
注

── 13



乡
镇

十
都

镇
（
含

大
院
）

鹿
原

镇

霞
阳

镇
（
含

九
龙

、三
河
）

水
口

镇

垄
溪

乡

船
形

乡

中
村

瑶
族

乡
（
含

平
乐

、龙
渣
）

沔
渡

镇
（
含

石
洲
）

策
源

乡

下
村

乡

县
联

络
员

及
联

系
电

话

县
医

保
局

兰
晚

霞
189
753
081
06

周
丹
186
733
067
35

黄
莉
153
642
318
53

唐
敏
153
642
316
85

杨
礼

秀
138
733
912
82

雷
冬

牛
173
733
935
73

戴
金

书
158
697
102
37

黄
芬
181
820
838
57

张
涛
139
733
252
99

陈
军

武
152
004
255
33

县
税

务
局

张
溦
178
733
120
96

王
萍
136
373
315
76

罗
金

玲
188
674
627
79

蒋
俊
136
273
365
68

黄
芳
135
742
249
61

张
秀

萍
181
889
360
39

贺
彬
178
733
095
12

唐
瑛
188
733
279
98

刘
春

香
132
985
633
16

李
佳
156
163
391
18

乡
镇

分
管

领
导

及
联

系
电

话

尹
剑

文
139
753
075
68

兰
格

萍
159
743
910
32

肖
美

林
151
733
159
52

尹
卫

星
158
863
990
06

尹
志

刚
138
741
922
28

段
丹
150
733
402
59

郭
风
152
922
083
60

唐
根

武
137
623
605
86

曾
轶
134
673
305
20

张
建

宇
151
973
199
79

乡
镇

联
络

员
及

联
系

电
话

钟
胜
139
753
548
64

张
雄

平
159
743
727
60

罗
建

红
139
753
335
19

钟
文

辉
135
742
886
34

盘
利

琼
138
741
987
55

杨
勋

航
156
741
216
05

陈
海

飞
137
623
747
22

黄
凯
181
538
226
93

凌
月

华
180
074
166
21

曾
春

富
138
741
927
04

曾
美

玲
199
733
030
17

附
件

5

城
乡

居
民

基
本

医
疗

保
险

征
缴

工
作

联
络

人
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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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

社保费管理客户端操作手册

前言：本操作手册面向的主要读者：乡镇、村组、大中专院校

等，用于查询本范围内人员的参保、申报情况。本客户端无申报、

缴费功能，本客户端同时可查询城乡居民养老、医疗保险信息。

一、安装程序：

双击击安装程序文件：社保费代收客户端V1.0.052.exe，出现

（图一）界面，点击“立即安装”。

（图一）

二、添加本单位：

1、安装完成后立即启动，点击“添加”按钮（如图二），根据税务

部门提供的识别号，录入“纳税人识别号”，“确认纳税人识别号”一

栏再录入相同的识别号，二者要完全一致（如图三）。

── 15



（图二）

（图三）

2、录入/修改密码：

录入申报密码：如为第一次进入，申报密码为纳税人识别号的

后 6位，（如图四）如识别号为 LY4331010700000，则第一次的申报

密码为700000；
修改密码：录入本单位的新密码，字母+数据，长度应大于 8

位；如忘记密码，请联系所属税务机关人员重置密码即可。

── 16



（图四）

（图五）

3、完成单位添加。点击“登录”（图六），自动进行系统初始化，

可能耗时稍长，请等待即可连接成功（图七）。

（图六）

── 17



（图七）

三、模块功能操作：

1、城乡居民参保信息更新（图八）：

本模块可以查询所有的参保人员信息，点击“查看”，可以查阅

个人的参保信息，录入证件号码，可以查询某人的参保信息。后续

会完善实现分险种，分乡镇/村组查询功能。

“更新”按钮，分为“增量更新”，“全量更新”

增量更新：即只更新系统当前时间至上一次更新时间内数据

发生变更的城乡居民，数据未发送变更的城乡居民将不会更新，增

量更新相对于全量更新，耗时较短。全量更新：点击后将该代收单

位下所有的城乡居民的参保登记信息全部更新一遍，耗时较长。

“导出”按钮：

按查询结果导出：根据查询的页面结果数据，导出页面中列表

的城乡居民信息。按申报模板导出：根据查询的页面结果数据，按

照自主申报社保费导入模板导出列表中的城乡居民信息，“更新数

据导出”按钮：即导出最近一次更新的城乡居民信息，点击展示如

下界面，列表展示更新的城乡居民信息，用户可选择导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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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八）

2、城乡居民缴费档次查询（图九）：

输入姓名、证件类型、证件号码三要素和缴费年度，查询单个

居民在某个缴费年度内的缴费档次信息。注：如果该人员的征收

子目为“——”，为税务目前暂未配置该参保类别的档次或暂无须

配置。

（图九）

3、城乡居民申报状态查询（自主）（图十）：

本模块为客户端的核心模块，可以根据条件查询出本乡/村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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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“已申报/未申报”的清册，便于推进征缴工作。

查询前，先点击“更新”，再开始查询，否则，数据没有更新或无

查询数据，更新的时候数据量较大，耗时较长，不建议频繁更新。

缴费年度：如查询城乡居民医保申报情况，一般选择2021年；

街道乡镇/社区村组：选择对应乡镇/村组；

征收项目/征收品目：项目即为险种，品目即为人员的参保类

型，如贫困，残疾人员等；

申报状态：可选“未申报/已申报”；

在查出结果后，建议将数据导出为文档，便于下次直接打开文

档查看。

（图十）

4、社保费申报记录模块（图十一）：

查询通过本单位使用虚拟户方式已申报的社保费记录，本客

户端暂未发布直接申报功能，所以一般无新的查询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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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十一）

5、查询统计：

（1）社保费申报明细查询：支持查询历史申报成功的申报人员

明细，支持按申报时间段、缴费年度、乡镇街道、社区村组等条件进

行查询，可导出符合当前查询条件下的数据。

（2）单位参保信息查询：显示本地保存的代收单位参保信息。

本参保信息来源于税务部门的关联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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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。

炎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1月4日印发


